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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统计局 2026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决策部

署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杜绝随意检查、违法检查，防

止重复检查、多头检查，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，助力全市打

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本

市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府办发〔2024〕34 号）和市统

计局相关要求，结合闵行区统计工作实际，制定 2026 年度涉企

行政检查计划。

一、检查事项

1.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是否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

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；

2.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是否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；

3.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是否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

查询书；

4.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是否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；

5.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是否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

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

资料；

6.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是否迟报统计资料，或者未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。

二、检查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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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

例》《上海市统计条例》，国家统计局制定颁布的《统计执法监督

检查办法》等。

三、检查主体

上海市闵行区统计局

四、检查对象范围

本区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中的全部单位共 6681 家，2026 年

计划对其中的 80 家开展涉企行政检查。

五、检查方式

随机抽取和重点检查相结合。

六、检查工作要求

1.加强领导，统筹协调。区统计局高度重视涉企行政检查工

作，统筹统计执法人员力量，把握工作进度，认真组织 2026 年

度涉企行政检查工作。

2.优化流程，严格实施。根据《意见》要求，优化本区统计

领域涉企行政检查职权行使，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。依托

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和“一网通办”平台，配合建设全市统一

的统计领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库、检查对象库，在检查过程中推

广应用“检查码”，实行涉企行政检查强制登记制度，不断提升

统计领域涉企检查质效。

3.聚焦重点，规范程序。对照重点统计指标数据、重点任务，

切实规范检查流程、案卷制作、案件处理等具体环节，进一步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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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水平。对于检查中发现并查实的统计违法

行为，要严格依据统计法律法规进行查处并予以公示。对相关责

任人员，依规依纪依法提出处分处理建议，追究相应责任。

4.及时报告，做好保障。加强与市统计局的日常沟通联系，

解决涉企行政检查中遇到的困难，主动上报新情况、新问题。


